道路货运经营许可

告知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参考格式文本）

行政许可机关：（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许可机关的告知

   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深化交通运输“证照分离”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交法发〔2021〕78号）的要求，本行政许可机关就“道路货运经营许可”事项的告知如下：

    一、行政许可的依据

本行政许可事项的依据为：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（二）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

    二、法定条件

根据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六条，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：　 
　　1.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。 
　　2.车辆其他要求： 
　　（1）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，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； 
　　（2）从事冷藏保鲜、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，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、设备、设施，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；
　　（3）从事集装箱运输的，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。 
　　（二）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：
　　1.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；
　　2.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； 
　　3.经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、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，并取得从业资格证（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）。 
　　（三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、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。

三、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

根据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第八条，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，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，向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负责人身份证明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；

（三）机动车辆行驶证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；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，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、类型、技术性能、投入时间等内容；

（四）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；

（五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申请人申请时须提交本《道路货运经营许可告知承诺书》原件一式两份，以及上述材料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五）项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申请人暂无法提供其他材料的，可签署《申请人的承诺》，在承诺时限内补充提交。
四、监督法律责任和诚信管理
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，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，行政许可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申请人履行承诺、达到法定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后，方可开展许可经营活动。

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。本行政许可机关在收到申请人补充提交的材料后30日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。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原许可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；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原许可机关依法撤销相应的行政许可决定。

申请人作出虚假承诺、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，将由行政许可机关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申请人的承诺

申请人：（企业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人就申请许可的道路货运经营许可事项，作出下列承诺：
申请人已完整阅读《行政许可机关的告知》，知悉申请道路货运经营许可的条件和材料要求。
申请人能够符合行政许可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，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。
申请人所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。申请人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申请人暂无法提供以下（□内划√）材料，承诺在

     年    月    日前（提交本承诺书后60日内）补充提交：

( 机动车辆行驶证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；

( 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；

( 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

（申请人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式两份）

